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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更正概述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和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财务信息更正》的相关规定，新迎顺信息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正，涉及 2022 年

度财务报表和附注。 

2024 年 4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

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前期差错更正》的议案，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更正事项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

(一)挂牌公司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

挂牌公司因自主梳理，发现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报表存在差错，产

生差错的原因为： 

□大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主体利用控制地位、 关联关

系、职务便利等影响财务报表 

□员工舞弊 

□虚构或隐瞒交易 

□财务人员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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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比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惯例，审慎选择会计政策 

□内控存在瑕疵 

□财务人员失误 

□内控存在重大缺陷  

√会计判断存在差异  

具体为：1、业务数据传递不及时导致公司财务人员对合同及验收资料理解

错误，进而导致收入成本确认期间有误。2、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

收入》（财会[2017]22 号）第三十四条规定，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

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，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

人还是代理人。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，该企业为主要

责任人，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；否则，该企业为代理人，

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，该金额应当按照已

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，或者按照既定

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。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

的控制权时，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，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

事实和情况，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：（一）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

责任。（二）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。（三）企

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上述规定，在具体

分析相关合同的有关条款，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，公司将设备销售相关业

务由总额法变更为净额法核算。3、部分项目质保金部分在质保金到期时确

认收入，未在验收时确认收入，公司对涉及质保条款的合同收入进行梳理，

将合同对应的质保金在验收时点确认收入。4、根据《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

计准则切实做好企业 2021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1〕32 号）的规定，

企业因销售商品、提供服务等取得的、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》规

范票据的“云信”“融信”等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，不应当在“应收票据”项

目中列示。建信融通作为供应链金融融资平台，其签发的电子债权凭证亦不

属于票据法规范的票据，供应商不应将收到的电子债权凭证作为“应收票据”

核算。根据上述规定，公司将“云信”“融信”等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调整

至应收账款。5、公司前期未正确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、合同资产减值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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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、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。6、公司前期报表中存在部分税款计算错误。

7、因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调整，导致暂时性差异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发

生了变动。因前述收入成本跨期、税金及附加调整等影响，导致当期所得税

费用发生了变化。8、由于前述差错更正事项追溯调整的影响，公司盈余公

积及未分配利润发生了变化。         

综上，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正。 

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

和差错更正》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相关规

定及要求，编制和对外披露专项说明，保证其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更正后的财务报告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实

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。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

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业务规则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

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董事会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相关事项进行更正及追溯

调整事宜。 

 

(二)挂牌公司更正事项影响 

 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挂牌申请条件的风险。 

 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的风险。 

  不存在对挂牌公司利润分配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。 

(三)更正事项对挂牌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

务指标 

 √挂牌公司针对本次会计差错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 2022 财务报表进行更正。 

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202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年度 

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

资产总计 290,927,020.45 -7,491,878.33 283,435,142.12 -2.5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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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收账款 100,129,210.91 -6,643,175.18 93,486,035.73 -6.63% 

存货 115,616,732.93 -3,139,322.04 112,477,410.89 -2.72% 

合同资产 3,278,657.99 -1,153,026.58 2,125,631.41 -35.17% 

递延所得税资产 4,401,383.09 229,714.53 4,631,097.62 5.22% 

其他非流动资产 688,152.29 3,213,930.94 3,902,083.23 467.04% 

负债合计 187,370,999.59 -1,287,112.97 186,083,886.62 -0.69% 

短期借款 40,000,000.00 961,381.75 40,961,381.75 2.40% 

应付账款 112,507,578.39 -1,349,108.12 111,158,470.27 -1.20% 

应交税费 3,434,314.65 -1,152,029.45 2,282,285.20 -33.54% 

其他流动负债 6,434,811.92 252,642.85 6,687,454.77 3.93% 

盈余公积 8,916,446.58 -767,164.19 8,149,282.39 -8.60% 

未分配利润 17,202,278.07 -5,147,541.96 12,054,736.11 -29.92%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

者权益合计 
100,538,692.41 -5,914,706.15 94,623,986.26 -5.88% 

少数股东权益 3,017,328.45 -290,059.21 2,727,269.24 -9.61%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,556,020.86 -6,204,765.36 97,351,255.50 -5.99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%（扣非前） 
15.38% -5.93% 9.45%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

益率%（扣非后） 
14.06% -5.97% 8.09% - 

营业收入 180,485,109.27 -8,723,116.42 171,761,992.85 -4.83% 

营业成本 129,738,726.89 -2,037,115.25 127,701,611.64 -1.57% 

税金及附加 341,175.20 30,317.15 371,492.35 8.89% 

信用减值损失 -10,493,769.33 -202,326.47 -10,696,095.80 1.93% 

资产减值损失 24,640.03 -364,843.07 -340,203.04 -1480.69% 

所得税费用 855,411.14 -955,678.16 -100,267.02 -111.72% 

净利润 15,462,003.13 -6,327,809.70 9,134,193.43 -40.92%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

司所有者的净利润
14,960,561.32 -6,037,750.49 8,922,810.83 -40.3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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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扣非前） 

其中：归属于母公

司所有者的净利润

（扣非后） 

13,674,462.21 -6,037,750.49 7,636,711.72 -44.15% 

少数股东损益 501,441.81 -290,059.21 211,382.60 -57.85% 

 

三、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鉴证意见 

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全面审计：√是 □否   

 审计意见：标准无保留意见 

 审计机构：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专项鉴证：√是 □否   

 专项鉴证保证程度：√合理保证 □有限保证   

 专项鉴证结论：无保留结论 

 鉴证会计师事务所：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四、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

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

露规则》等相关规定及要求，编制和对外披露专项说明，保证其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更正后的财务报告更能客观公

允地反映公司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。会计差错更正事项

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业务规则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监事会同意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相关事项

进行更正及追溯调整事宜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《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.《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； 

3.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新迎顺信息技术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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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》。 

 

 

 

新迎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4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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